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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主任 (1)3
余麗 小姐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由許長青議員提名，陳國強議員附議，田北俊議員獲選為小

組委員會主席。

II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WB(CR)200/01)、立法會LS43/00-01
號文件和立法會CB(1)455/00-01號文件的附錄 III、 IV及V)

2. 應主席邀請，工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政策及發展 ) (下稱 “首席助

理局長 ”)向委員簡介《 2000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的
內容；該規例建議增加下列各項服務的費用和收費：

(a) 安設總水管接駁裝配，以及將部分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

供水系統安裝在政府持有的土地上；

(b) 提供和安裝水錶；及

(c) 測試水錶或私人檢測錶。

3. 關於安設總水管接駁裝配和提供及／或安裝水錶，首席助理

局長表示，該等服務只涉及新發展的物業。由於物業發展商會承擔有

關費用，加費建議不會影響市民大眾的生計。主席及許長青議員關注

到，物業發展商或會將有關費用轉嫁予顧客，尤其在物業市道篷勃

時。由於以金額來說，該等費用的調整幅度不大，而相對於物業發展

項目的整體建築成本，所涉款額更屬微不足道，水務署業務經理 (下稱

“業務經理 ”)表示，對物業發展商而言，加費建議對成本的影響極微，

對物業價格應不會造成影響。業務經理澄清，在業權轉讓後重新接駁

水管屬於 “重新接駁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 ”，現時並無建議增

加該類收費。

4. 主席詢問，如果物業發展商承諾在新發展樓宇安裝水錶，水

務署需否對該等水錶進行檢測。業務經理回應時表示，水務署的基本

職責是確保所有水錶均按正確的用戶地址妥為安裝、接駁及記錄，因

此，水務署仍須對該等水錶進行檢測。除按每個水錶計算提供及／或

安裝水錶的費用外，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研究採用一如批核建築圖

則的做法，將有關費用與建築成本的某個百分率掛 。由於現行費用

是以反映實際成本的原則釐定，業務經理認為更改該計算基準並不可

取。水務署總工程師／分區行政回答陳國強議員的提問時證實，水務

署不會就更換破爛的水錶蓋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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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測試水錶方面，首席助理局長解釋，如果登記用戶對水費

帳目有疑問，水務署會應用戶要求對有關的水錶進行測試。許長青議

員詢問估計申請該項服務的個案數目為何。首席助理局長表示，就喉

管直徑在 80毫米及以下 (包括 80毫米 )的水錶要求測試的個案每年約為

2 000宗，而就較大喉管直徑的水錶要求測試的個案每年約為 30宗。他

補充，如果測試後發現有關的水錶失靈，用戶將無須繳付任何費用。

6. 委員關注到該規例內的所有費用均告調高。首席助理局長回

答時強調，該等費用與民生無關，而上一次調整收費是在 1996年 7月。

他向委員保證，在建議增加費用的同時，水務署會繼續大力推行資源

增值計劃及其他提高運作效率的措施，以控制成本及紓緩加費壓力。

此外，該規例內有多類費用和收費並無作出調整，當中包括供應淡水、

釣魚牌照、水喉匠牌照及檢驗用水樣本的收費等。為使委員更了解有

關情況，政府當局答允提供列表，列出該規例中未有提出加費建議的

費用及收費。

( 會 後 補 註 ： 有 關 列 表 已 於 2001 年 1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484/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7.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就該規例的各方面事宜詳加商議，

委員可自行決定是否支持增加收費的建議。小組委員會將在 2001年 1月
19日就其商議工作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報告，供議員審閱。委

員就修訂該規例作出預告的限期是 2001年 1月 31日。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3月 5日


